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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 

111年度行政監督實地查核報告 

本會法人主辦單位: 林務局 

查核時間：111年 9月 13日 

壹、 財團法人基金與營運概況： 

一、本法人基金規模新台幣 1,277,595,475元。 

二、營運概況：自有場域「七星生態花園」營運管理，提供機關單位、學校辦理綠

美化造園景觀操作及維護管理實務之專業研訓課程場域及民眾生態觀察、農業

文化體驗活動；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辦理造園景觀乙級及園

藝丙級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試務工作；協助機關學校、社區等環境綠美化

規劃及生態保育教育；接受政府單位委託辦理綠化教室講習、機關庭院景觀綠

美化維護管理、樹木修剪及護樹示範活動。績效良好，符合捐助章程及設立目

的。 

貳、 行政監督報告查核： 

經實地查核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基金、營運、人事、財務、績效、法制等事項與該

法人 110年度行政監督報告所載事項相符。 

參、 過往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之缺失改善情形： 

一、人事管理：該基金會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均未達 1/3 之標準外，

餘已改善完成。 

二、財務管理：前次查核待改善部分，如決算書應委託會計師辦理財務報表查核簽

證、預算案未依規定處理時限完成、會計制度尚未完成修訂及土地及房屋等財

產應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3 條規定計算其金額等，均已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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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制規範：108 年度實地查核有關該基金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參照「財團法人

法」之規定修正文字部分，如第 1 條設立依據之文字、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應

明定受託代理之董事人數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

會普通決議及特別決議方式、內容等尚未修正。 

四、其他：均已改善完成。 

肆、 待改善事項： 

一、人事管理：該基金會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均未達 1/3。 

二、財務管理：無待改善事項。 

三、績效評估：無待改善事項。 

四、法制規範： 

(一)管理制度訂定情形，該財團法人已就人事、會計及誠信經營規範等訂定相

關制度規範。 

(二)本會 108 年 11 月 11 日辦理實地查核建議修正該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1條、第 15條及第 16條部分，尚未完成改善。 

(三)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為旨揭基金會之原捐助者，然農田水利會於 109 年

10 月 1 日起已由公法人改制為公務機關，爰該基金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5條第 4項及第 6條 3項依「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農業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

人之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準則」之規定，是否仍予援用，請自行斟酌。 

(四)依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預算書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會計年度開始五個月前（每年七月底前）報送

本會；決算書經董事會審定，並送全體監察人查核，連同監察報告書，於

次年 4月 15日前報送本會。建請依規定修正該基金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13 條及第 14 條文字。另第 14 條「工作成果報告」，請配合財團法人法第

55條第 2款規定用詞修正為「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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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長對外代表基金會，其如請假、因故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時，即使基

金會設置常務董事，為免影響基金會運作，建議董事長代理人之產生方式

仍應參照財團法人法第 43條第 1項規定，修正該基金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

第 15條第 2項董事長代理人之產生方式。 

伍、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 

一、人事管理：建議於任期屆滿前如遇董、監事出缺改聘時，優先選任女性，或於

下屆改選(聘)時，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應達 1/3，另亦請研議列入捐助暨組

織章程之規定，以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二、財務管理：無。 

三、績效評估：無。 

四、法制規範：建議請參照本次查核意見及「財團法人法」相關規定文字，修正基

金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 

陸、 其他： 

請持續精進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避免發生機敏資料外洩。 


